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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摘 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

2.项目主管单位

永春县应急管理局

3.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主要为 1支县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22支乡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配

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抢险、水域救援、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综合保

障类装备共计 762台(套)。

4.项目的组织实施

为做好永春县 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永春

县应急管理局制定了《泉州市永春县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应急装备采购分两批实施：第一批采购设备 760台（套）签订合同额

582.472万元；第二批采购设备 1652台（套），签订合同金额 369.251万

元。共计签订合同额 951.723万元。

第一批采购的森林防灭火物资器材于 2024年 11月 29日通过验收，防

汛抗旱物资于 2024年 12月 9日通过验收，应急车辆于 2024年 12月 11日

通过验收；第二批应急救援物资于 2025年 3月 26日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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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通过项目的实施，强化基层防灾能力，实现

县乡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并配齐装备，推动各级队伍协同联动，组建专业

与综合性救援队伍，加强防灾避险与自救培训，提升基层应急力量响应速

度和先期处置能力，减少灾害损失。

具体绩效目标：项目总投资 989.697万元；组建 23支县乡级综合应急

救援队伍，按照救援装备名称购置 31 个类型共 2414 台（套）装备；预算

财政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率 100%；设备购置完成时间：2024年 12

月 31日前，购置设备合格率 100%；利益相关方满意度≥90%。

5.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永春县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总投资

989.697 万元，其中国债资金 790.354 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 199.343

万元。

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到位资金总计 989.697 万元，其中：国债资

金 790.354 万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 199.343 万元。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980.415万元。永春县应急管理局按照合同约定，已支付资金共计 851.8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支付金额 839.13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支付金额

12.67万元。

二、项目综合评价

1.综合评价

在项目决策方面：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项目设定有

绩效目标，但后期建设内容调整后，未对绩效目标进行相应的调整，绩效

指标设置也不太准确；项目预算编制及资金分配符合政策文件。在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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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面：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率为 86.07%，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但应急物资仓库租赁合同期限

远超建设周期，超出部分的仓库租赁费用存在不合理风险，制度执行有效

性一般。在项目产出方面：本项目县、乡级应急救援力量基本覆盖，队伍

基本应急救援装备基本配备到位，购置产出质量符合项目目标要求，产出

时效不佳。在项目效果方面：本项目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

发挥具有一定可持续性；利益相关方的满意程度较高。

2.评价结论

经本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评定，“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

层防灾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0.33分，评价等级为“优”。

三、评价指标分析得分

（一）项目决策情况：指标分值 17，得分 15分

1.项目立项方面：指标分值 6，得分 6分

2.绩效目标方面：指标分值 7，得分 5分

3.资金投入方面：指标分值 4，得分 4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指标分值 17，得分 13.61分

1.资金管理方面：指标分值 10，得分 7.61分

2.组织实施方面：指标分值 7，得分 6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指标分值 40，得分 35.72分

1.项目产出数量方面：指标分值 14，得分 13.5分

2.项目产出质量方面：指标分值 10，得分 10分

3.项目产出时效方面：指标分值 8，得分 4.22分

4.项目产出成本方面：指标分值 8，得分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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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

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正 文）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财政支

出责任，受永春县财政局的委托，对“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进行绩效评价。

本项目主管单位——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对其提供的相关资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承担责任，我们对所出具的绩效评

价报告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承担责任。

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检查文件、查阅资料、访谈、实

地查看、发放调查问卷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工作方法，按照科

学规范、公开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

情况及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福建省地处东南沿海，是自然灾害严重的省份之一。福建省70%

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

区，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类型主要为暴雨洪涝、台风、泥石流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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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等。永春县是福建省泉州市下辖的一个县，位于闽南地区，地

处晋江东溪上游，东南与台湾海峡相望。永春县的自然灾害主要

有台风、洪涝、干旱、滑坡、泥石流等，其中台风和洪涝是最为

严重的。

《“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指出：要积极适应“全灾

种、大应急”综合救援需要，优化力量布局和队伍编成，填补救

援力量空白，加快补齐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能力建设短板，

加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支持力度，加大先进适用装备

配备力度，强化多灾种专业化训练，提高队伍极端条件下综合救

援能力，增强防范重大事故应急救援中次生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

同时，还指出要加强地方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十四五”

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指出：要强化救援救灾装备研制开发，

加大先进适用装备配备力度，优先满足欠发达、灾害多发易发地

区的装备配备需求。

2023年 10月 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

2023 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草案，中央财政将在 2023 年四

季度增发国债 10000 亿元，加快灾后恢复重建，进一步提升我国

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项目名称

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

3.项目主管单位

永春县应急管理局。负责人：黄庆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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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0525735661248P；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下州路

69号。其主要职能为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

作。

4.项目立项目的及依据

（1）立项目的

当前，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水域救援、通信联络、照明

发电、综合后勤保障等领域存在救援能力的短板。为了全面、有

效提升队伍的综合应急救援及保障能力，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

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营造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发展的

良好社会环境，构建泉州市的县、乡二级应急救援网络，实现应

急救援力量的科学布局与高效协同，确保在灾害事故发生时能够

迅速响应、精准处置，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立项依据

为提升基层应急力量的响应速度和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2024年 3月，泉州市应急管理局编制了《福建

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含

概算）》；同年 4月 3日，该设计获得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的批复，并以泉发改审〔2024〕23号文件形式下发；随后，于 4

月 10日，泉州市应急管理局正式印发了《泉州市永春县自然灾害

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2024年 3月 27日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下发

了《关于下达增发 2023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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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项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泉财行指(2024)25号）下达了国

债资金 790.354万元，2024年 4月 16日永春县应急管理局上报

《关于申请核拨 2023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

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的请示》，永春县参照西部地区有关政策执

行，国债与地方资金配套按照 8:2的比例，县级配套资金

19934.3万元，得到县领导批示。

5.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依据《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害

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的复函》（泉发改审

〔2024〕23 号），永春县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

层防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永春县为 1 支县级综合应急救援队

伍、22支乡镇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配备森林草原火灾扑救、抗洪

抢险、水域救援、地震地质灾害救援、综合保障类装备共计 762

台(套)。

6.项目的组织实施

为有效推进永春县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

防灾项目的实施，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制定了《泉州市永春县自然

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实施工作方案》。该方案明

确了各方的责任分工，细化了项目实施流程，并对项目进度及具

体工作提出了要求。

应急装备采购分两批实施：第一批采购设备 760 台（套）签

订合同额 582.472万元；第二批采购设备 1652台（套），签订合

同金额 369.251万元。共计签订合同额 951.7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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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县应急管理局于2024年5月开始组织实施应急装备采购

工作。第一批设备 762 台（套）分为 4 个包段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进行，项目于 2024 年 8 月 1 日通过二次招标确定了包 1、包 2、

包 3中标人，包 4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而废标；2024年 9月双

方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582.472 万元。包 1 森林防灭火物资器材

于 2024年 11月 29日通过验收，包 2防汛抗旱物资于 2024年 12

月 9日通过验收，包 3应急车辆于 2024年 12月 11日通过验收。

2024 年 10 月，福建省泉州市正式提出《关于申请调整福建

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建设内容的函》

（泉应急函〔2024〕92号），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优化调整，其

中永春县新增采购设备数量达 1652 台（套）。第二批设备 1652

台（套）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2024年 12月 27日，双方签订合同，合同金额 369.251万元。第

二批应急救援物资于 2025年 3月 26日通过验收。

项目建设配套其他费用包含：应急物资仓库租赁、应急物资

仓库监控设备、物资仓库视频监控网络、物资仓库货架及招投标

费用等，共计 28.7185万元。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合同台账

一、工程建设内容（县级队伍装备采购、乡级队全装备采购）

包段名称 招标方式
采购内容

（台/套）
中标单位 中标价（元）

合同签订时

间

包 1：森林防灭

火物资器材
666 厦门茂之本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
3399200.00第

1
批 包 2：防汛抗旱

物资

公开招标

91 四川成科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
1255520.00

2024.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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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3：应急车辆

采购
3 楚胜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
1170000.00

包 4：救援无人

机
2 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而废标

小计 762 5824720.00

第 2 批:应急救援综

合保障、自然灾害

救援设备等采购项

目

公开招标 1652 泉州市睿哲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3692510.00 2024.12.12

小计 1652 3692510.00

合计 2414 9517230.00

二、工程建设其他费内容

仓库货架采购项目
竞争性谈

判
100 套

泉州市华飞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73990.00 2024.11.15

网络线路使用费
直接签订

合同
3 年

福建广电网络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永春分公司

900.00 2024.11.4

监控设备系统 询价 3 年
泉州盈恒商贸有

限公司
12695.00 2024.11.7

仓库租赁
直接签订

合同
3 年 颜金峰 192600.00 2024.10.10

其他：招投标费用
专家评审

费
7000.00

合计 287185.00

7.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 989.697 万元，其中，国债资金 790.354 万

元，县级财政配套资金 199.343 万元。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到位资金 989.697万元,其中：国债资金 790.354万元，县级财政

配套资金 199.343 万元。签订合同金额 980.415 万元。永春县应

急管理局按照合同约定内容，已支付资金共计 851.80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支付金额 839.13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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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万元。具体拨付情况详见下表。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资金拨付情况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支付金额

（万元）
支付时间 收款单位

一 工程费用 839.13

69.00 2024.10.28

49.97 2024.11.1
第 1批包 1森林防灭火

物资器材
169.96 2024.12.12

厦门茂之本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1

小计 288.93

25.00 2024.10.28

18.94 2024.11.1
第 1批包 2防汛抗旱物

资
62.78 2024.12.12

四川成科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2

小计 106.72

40.95 2025.1.21第 1批包 3应急车辆采

购 70.20 2025.3.12
楚胜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3

小计 111.15

166.16 2025.1.21

102.21 2025.4.15

第 2批应急救援综合保

障、自然灾害救援设备

等采购项目
63.96 2025.4.15

泉州市睿哲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4

小计 332.33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 12.67

5 仓库货架采购项目 7.399 2024.12.12
泉州市华飞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6 网络线路使用费 0.09 2024.12.20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永春分公司

7 监控设备系统 1.2695 2024.12.20 泉州盈恒商贸有限公司

8 仓库租赁 3.21 2024.10.28 颜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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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专家评审费 0.58 2024.10.11 陈志纯等 4位

10 专家评审费 0.12 2024.12.20 郭满坤等 4位

三 总支出 851.80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旨在强化

基层防灾能力，实现县乡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并配齐装备，推动

各级队伍协同联动，组建专业与综合性救援队伍，加强防灾避险

与自救培训，提升基层应急力量响应速度和先期处置能力，减少

灾害损失。

2.具体绩效目标

本项目共计总投资 989.697万元；组建 23支县乡级综合应急

救援队伍，按救援装备名称购置 31 个类型，2414 台（套）装备；

预算财政资金到位率100%，预算执行率100%；设备购置时间：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购置设备合格率 100%；利益相关方满意度≥

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评价为永春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建立科学、合理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财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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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效益，对永春县应急管理局“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资金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

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分析和评判。评价结果作为永春

财政安排相应补助资金、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2.绩效评价对象

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

3.绩效评价范围

永春县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决

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

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和取得的效益情况及其他相关内容。

（二）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号）；

5.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6.《永春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永财绩〔2023〕

3号）；

7.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

步设计(含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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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

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的复函》（泉发改审〔2024〕

23号）；

9.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

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建设内容的复函》（泉发改函

〔2024〕192号）；

10.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调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基层防灾项目建设内容的复函》（闽应急厅便函〔2024〕710

号）；

11.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关于《泉州市永春县自然灾害应急能力

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请示（永应急〔2024〕26 

号）

12.关于《泉州市永春县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复函；

13.本项目绩效评价合同。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方法等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

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地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和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

相互衔接。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

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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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2.绩效评价指标

（1）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

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各项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确定，

应当突出结果导向，原则上产出、效益指标权重不低于 60%。同

一评价对象处于不同实施阶段时，指标权重应体现差异性，其中，

实施期间的评价更加注重决策、过程和产出，实施期结束后的评

价更加注重产出和效益。因此，本项目评价指标的权重设置注重

产出和效益。

（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定

结合永春县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

目特点，设定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见下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标准

立项依据

充分性
3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

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

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

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

则：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

内部相关项目重复。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20%。
项目

决策

（17

分）

项目

立项

（6

分）

立项程序

规范性
3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

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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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绩效目标

合理性
4

①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达性；

②项目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

有相关性；

③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

常的业绩水平；

④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相匹配。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25%。
绩效

目标

（7

分）

绩效指标

明确性
3

①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工作任务；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予以体

现；

③是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

应；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1/3。

预算编制

科学性
2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

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

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25%。
资金

投入

（4

分）

资金分配

合理性
2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

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50%。

资金到位

率
3

资金到位率=100%。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

×100%。

实际到位资金：本年度内落实到具体项

目的资金。

预算资金：本年度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

目的资金。

实际资金到位

率为 100%得 3

分，每下降 1

个百分点扣

0.1分，扣完为

止。

预算执行

率
3

预算执行率=100%。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

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本年度内项目实际拨付

的资金。

预算执行率为

100%得 3分；

每下降 1个百

分点扣0.1分，

扣完为止。

项目

管理

（17

分）

资金

管理

（10

分）

资金使用

合规性
4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

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

出等情况。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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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

健全性
3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

管理制度；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

完整。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50%。
组织

实施

（7

分） 制度执行

有效性
4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

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25%。

队伍数量 4 救援装备配置到县乡队伍数量为 23支。

配置数满23支，

得 4分；有一

支队伍未得到

配置扣0.5分，

扣完为止。

产出

数量

救援装备

数量
10

配置的救援装备按装备名称划分为 31

个类型，共计 2414台（套）。

设备购置满 31

个类型，2414

台，得 10分；

每少完成一个

类型的采购，

将扣除0.5分，

直至分数扣完

为止。

产出

质量

产出合格

率
10

配置救援装备产品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合格率为 100%。

合格率 100%，

得 10分；每下

降1个百分点，

扣 0.5分，扣

完为止。

产出

时效
完成时间 8

到货并验收合格时间为 2024年 11月 30

日前。

完成装备购置

时间：2024年

11月 30日前，

成交时间每推

迟10天扣采购

指标分的 1/3，

扣完为止。

产出

指标

产出

成本

成本节约

率
8

成本节约率=100%。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

计划成本]×100%。

成本节约率≥

0，且未对项目

开展造成不良

影响，得 8分；

成本节约率<0

且对项目造成

不良影响的不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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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12

①2024年因灾伤亡人数≤1人；

②在调查问卷统计表中对“提升应急响

应能力”肯定答复≥95%；

③在调查问卷统计表中对“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肯定答复≥95%

要素①满足要

求得指标分的

50%，否则不得

分；要素②③

每具备一个得

分要素，得到

指标分的 25%，

否则每降 1个

百分点，扣

0.2分，扣完为

止。

效益

指标

可持续性 8

①制定救援装备运行管理制度，并严格

按照制度执行；

②项目单位建立应急救灾长效机制。

具备一个得分

要素，得到指

标分的 25%，否

则酌情扣分。

效益

指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利益相关

方满意度
6 利益相关方满意度≥90%。

利益相关方满

意度≥90%得

指标分，否则

每下降 1个百

分点，扣 0.5

分，扣完为止。

总分 100

评价等级 □优        □良         □中         □差

评级标准
分数 S：S≥90 优秀；90＞S≥80 良；80＞S≥60 中；S

＜60差。

3.绩效评价标准

绩效评价标准通常包括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等，

用于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进行比较。

（1）计划标准。指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

作为评价标准。

（2）行业标准。指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

标准。

（3）历史标准。指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

效改进的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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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评价方法

绩效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因素分

析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标杆管理法等。为确保绩效评

价工作的专业性和公平性，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和绩效评价指标，

本次评价选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作为主要评价方

法，其他评价方法作为辅助方法。

（1）比较法。是指将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历史情况、不同

部门和地区同类支出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

（2）因素分析法。是指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

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3）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

等方式进行评判的方法。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成立绩效评价工作组

（1）加强项目领导，做好人员调配

事务所成立“2025 年永春县预算绩效重点评价工作领导小

组”，注册会计师、主任会计师、会计师陈雅莉主任任领导小组

组长，事务所各业务部门经理为成员，负责该项目的领导、质量

把关、人员调配、应急处置等工作。

（2）建立评价工作项目组

按照合同要求，基于评审工作的专业性、严肃性和时效性，

事务所选调 5 名富有绩效评价工作经验的专业技术骨干人员组建

“2025年永春县预算绩效重点评价工作领导小组”。项目经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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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主任会计师、会计师陈雅莉主任担任；成员有：黄

家团（注册会计师、会计师）、林淑惠（注册会计师、会计师）、

潘秀珠（注册会计师、会计师）、颜惠珍（注册会计师、会计

师）、

朱占江（副研究员）。

2.收集基础资料，做好前期调研

按照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向评价对象发出评价工作相

关资料清单，布置基础数据填报和资料收集工作。我们共向本项

目主管单位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发出相关资料清单 18项，收回清单

资料 18项。

基础资料收集情况表

收集对象 基础资料 深度访谈 实地考察 问卷调查 座谈

项目主管单位 √ √ √ √ √

其他相关方 √ √

3.汇总资料信息，科学整理资料

对收集到的基础资料、现场核查结果、满意度问卷调查和访

谈记录等进行整理归类，将具有共同特征的总体各单位归纳到各

组中，通过对各组特征值的总结归纳，进而得出反映总体特征的

各指标值，做到不缺项、不漏项，条目清晰，资料充实，内容完

整。对有缺项、漏项、疑问的资料，实施现场核查基础数据及支

撑材料。在定性资料的整理上，我们对收集到的研究数据和资料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608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193593&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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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质量审核，对质量审核后的资料、数据进行分类，然后汇总

和编辑。在定量资料的整理上，我们对定量资料进行了分组、检

验和汇总。

4.现场勘查与社会调查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组织评价人员和专家开展实

地调研和勘察，通过听取项目单位介绍、现场查看问询、复核等

多种方式详细了解项目绩效执行情况，核实前期发现的问题。

（1）现场勘察。现场勘察坚持目标标准，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力戒对问题视而不见、遮遮掩掩、隐瞒不报，不图形式、不

走过场。现场勘察的基本要求：及时、全面、细致、客观、科学、

合法。现场勘查情况表见附件 1。

（2）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绩效评价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是为了全面评价项目绩效，有意识地通过对相关单位、人

员或社会公众的了解、考察和分析、研究，来评判项目绩效的真

实情况。社会调查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本项目主要采用问卷调

查和访谈形式。

问卷调查是绩效评价中必有的项目，其主要是通过制定详细

周密的问卷要求被调查者据此进行回答以收集资料的方法。为此，

我们针对本项目相关方，设计了利益相关方满意度调查问卷表，

共收到有效调查问卷 168份：满意 143份，占比 85.12%；比较满

意 25份，占比 14.88%；不满意 0份（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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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访谈也是绩效评价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评价工

作组通过与服务对象中各类人员的接触谈话获取其重要的主观问

题，从而增强绩效评价效果。针对本项目的实际，我们分别对项

目业主单位、项目实施单位等有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访谈记录表

见附件 3。

5.工作组评价

评价工作组严格按照设定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依据收集的

项目资料、现场勘察、访谈情况及满意度问卷报告等，科学分析，

理性研判，逐项打分，然后给予综合评价。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一）对本项目的综合评价

在项目决策方面：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项

目设定有绩效目标，但后期建设内容调整后，未对绩效目标进行

相应的调整，绩效指标设置也不太准确；项目预算编制及资金分

配符合政策文件。在项目管理方面：资金到位率 100%，预算执行

率为 86.07%，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但应急物资仓库租赁合同期限超出项目建设周期，

超出建设周期部分租赁费存在一定风险，制度执行有效性一般。

在项目产出方面：本项目县、乡级应急救援力量基本覆盖，队伍

基本应急救援装备基本配备到位，购置产出质量符合项目目标要

求，产出时效不佳。在项目效果方面：本项目社会效益显著，项

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具有一定可持续性；利益相关方的满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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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

（二）评价结论

经本项目绩效评价小组评定，“2024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

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90.33 分，评价等级为

“优”。具体打分统计情况见下表：

2024 年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绩效评价指标打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项目立项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3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3 2

预算编制科学性 2 2

项目
决策

资金投入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2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组织实施

制度执行有效性 4 3

资金支付到位率 3 3

预算执行率 3 1.61

项目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3

队伍数量 4 4
产出数量

救援装备购置数量 10 9.5

产出质量 产出品合格率 10 10

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性 8 4.22

项目
产出

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率 8 8

效益 项目效益 社会效益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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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评价得分

可持续影响 8 8
效果

满意度 利益相关方满意度 6 6

总   计 100 90.33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指标分值 17，得分 15分

1.项目立项方面：指标分值 6，得分 6分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从国家法律层面，本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

对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指导突

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增强有

关应急预案的衔接性和实效性”；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

策方面，项目与《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专

项规划高度契合；项目依据《“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

《“十四五”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等相关行业规划和政策内

容开展工作；永春县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市委及

县委关于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

持和加强党对应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牵头组织编制全县应急

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起草相关措施和

规范性文件，并指导监督实施。本项目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

工程基层防灾项目与应急管理局职责范围相符，符合其中长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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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符合中央、地

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未发现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重复情形。（指标分值 3，得分 3分）

项目立项程序规范。

项目立项程序依据《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712 号）相关规定执行，按规定编制了《福建省泉州市自

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含概算）》，

详细论证了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和政策合规性，并获得了泉

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复，并以泉发改审〔2024〕23号文件

形式下发；2024年 3月 27日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应急管理局联

合下发了《关于下达增发 2023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基层防灾项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泉财行指(2024)25号）下

达了国债资金 790.354 万元，2024 年 4 月 16 日永春县应急管理

局上报《关于申请核拨 2023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

层防灾项目县级配套资金的请示》，县级配套资金 199.343 万元，

得到县领导批示，项目立项程序规范；各项文件、材料符合立项

相关要求；项目实施前经过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论证。（指标

分值 3，得分 3分）

2.绩效目标方面：指标分值 7，得分 5分

绩效目标较为合理。

制定有绩效目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达性，绩效目标与实际工

作内容相关，然而，后期预算建设内容调整（新增采购设备 1652

套），未同时对绩效目标（采购设备 762 套）进行调整；绩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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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指标值中：成本指标、数量指标及质量指标与本项目具有关联

性和匹配度；项目预期产出的效益和效果较为匹配；与预算确定

的项目投资额相匹配。（指标分值 4，得分 3分）

绩效指标的设置存在偏差。项目绩效目标能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工作任务并与目标相对应，部分指标不具衡量性。如：在时效

指标方面，要求完成装备购置的时间需小于或等于 6 个月，但该

指标缺乏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界定，导致其表述模糊，难以作

为有效的考核标准。（指标分值 3，得分 2分）

3.资金投入方面：指标分值 4，得分 4分

预算编制科学严谨。本项目在立项前已编制了《福建省泉州

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含概

算）》，并顺利通过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审批。在后期预

算建设内容调整阶段，泉州市应急管理局提交了《关于申请调整

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建设内容

的函》（泉应急函〔2024〕92号）作为变更申请，该申请获得了

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福建省应急管理厅的同意。（指标分

值 2，得分 2分）

资金分配较为合理。根据《泉州市财政局泉州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下达增发 2023 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

项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泉财行指〔2024〕25号)，永春县自

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项目总投资为 989.697万元，其中国债资金

790.354 万元，县级财政配套 199.343 万元。永春县参照西部地

区相关政策，国债与地方资金配套比例按 8:2 执行，资金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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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指标分值 2，得分 2分）

（二）项目管理情况：指标分值 17，得分 13.61分

1.资金管理方面：指标分值 10，得分 7.61分

资金到位率 100%。本项目预算总投资 989.697 万元，2024

年 3 月 27 日，增发 2023 年国债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补助

资金，项目资金总额为 790.354 万元，资金下达文件编号为：泉

财行指〔2024〕25号；县财政配套资金 199.343万元于 2024年 4

月 16日下达，资金下达文件编号为：永应急呈〔2024〕3号。共

计到位资金 989.697 万元，资金到位率 100%。（指标分值 3，得

分 3分）

预算执行率86.07%。本项目到位资金989.697万元，截至2024

年 5 月底，项目到位资金已拨付资金 851.80 万元，预算执行率

86.07%。（指标分值 3，得分 1.61分）

资金使用合规性存在不合理风险。已发生的资金拨付均依照

完整审批程序与手续开展，而本项目 2024 年 10 月 10 日签订

的应急物资仓库租赁合同，合同金额 19.26 万元，租赁期限为 3 

年，自 2024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0 月 31 日止，仓库

租赁合同期限超出了建设周期，超出部分的合同租赁费存在不合

理风险。

依据本项目《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福建省泉州市自

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的复函》（泉发

改审〔2024〕23 号）文件规定，项目总投资构成明确为：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工程费为县级队伍装备投资与乡级队伍装备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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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费用，未包含应急物资仓库租赁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为建设

单位管理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应为项目建设期间所投入的为维持

项目正常运行而产生的费用。同时，《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

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步设计(含概算)》项目费用明细

表中永春县建设总投资 989.697 万元，其中装备投资费 979.800

万元，建设单位管理费 9.897万元。见附件 4项目费用明细表

从项目实际进展来看，本项目已于 2025 年 5 月底完成设备

发放工作，由 27 家单位领取设备共计 2008 套。而仓库租赁期

限至 2027 年 10 月 31 日，明显超出了项目建设周期，从费用

性质来看，超出建设周期的租赁费用，更偏向于日常管理方面的

支出。这种情况会引发在分配和使用上出现不合理的潜在风险。

（指标分值 4，得分 3分）

2.组织实施方面：指标分值 7，得分 6分

管理制度较为健全。永春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国家、省、市的

相关文件及规定，编制了《泉州市永春县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

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国有资

产管理规定》、《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固定资产日常管理规定》、

《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管理暂行办法》以及《永春县

应急管理局日常支出财务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相关制度，确保了

管理体系的全面性和规范性。（指标分值 3，得分 3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一般。项目单位遵循既定实施方案稳步推进

项目实施，并严格遵循基本建设程序，在招投标、采购款拨付、

项目验收等各个关键环节，均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然而，在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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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采购项目中，4 包无人机（灭火无人机）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

家宣告废标。依据招投标相关制度规定，当有效投标人数量不足

法定要求时，应按照既定程序重新组织招标或采取其他合法合规

的政府采购方式。但此项目中，该包无人机（灭火无人机）因两

次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而废标后，截至 2025 年 5 月，项目单位

既未按照规定重新开展招标工作，也未采用其他符合政府采购要

求的采购方式推进采购进程，同时亦未提出终止招标的正式声明。

同时，应急装备物资发放至各救援队伍后，大部分单位都能

按照按照《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管理暂行办法》做好

装备的安装、调试、使用等工作，但个别单位的应急物资存在未

开箱、未分类，杂乱堆放现象。制度执行有效性存在短板。（指

标分值 4，得分 3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指标分值 40，得分 35.72分

1.产出数量方面：指标分值 14，得分 13.5分

本项目分两批购置应急救援装备共计 30 个类型 2412 套，因

第 1 批 4 包无人机（灭火无人机）项目，有效投标人不足法定要

求废标外，其他均已完成采购任务；采购的应急救援装备于 2025

年 5月 26日下发至永春县 27个应急救援队伍 2008台（套）设备，

发放率 83.25%。详见下表。（指标分值 14，得分 13.5分）

应急救援装备采购明细表

序号 采购批次 入库时间 装备类型
数量

（套）

便携式灭火水泵 44

风力灭火机 140

高压细水雾灭火机 44
1 1批包 1 2024.11.29

高扬程水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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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灌机 140

个人护具 50

红外热成像仪 25

消防泵（高压接力水泵） 10

移动蓄水池 10

油锯 200

救援舟艇组合（橡皮舟） 22

汽（柴）油机泵 3

切割锯套装 22

舷外机 22

2 1批包 2 2024.12.9

应急照明系统 22

后勤保障车辆（救援运兵车） 2

3 1批包 3 2024.12.11 森林火灾扑救特类车辆（远程供水管线

车）
1

4 1批包 4 - 救援无人机（灭火无人机） 0

救援无人机（侦察无人机） 7

便携式防水防爆应急强光灯 2

防水头灯 1230

防水头灯 300

水域救援套装 30

水域救援工具组 6

救生抛投器 2

救生拉杆 2

救生拉网 2

遥控救生圈 7

组合式防洪板 60

应急电源 2

5 2批 2025.3.26

绳索救援套装 2

合计 共计 31种类型，采购入库 30种类型 2412

应急救援装备发放统计表

序号 应急救援队伍
领取数量

（台/套）
总价值（元）

1 永春县玉斗镇人民政府 73 164925

2 永春县一都镇人民政府 76 174425

3 永春县横口镇人民政府 60 142475

4 永春县下洋镇人民政府 153 256775

5 永春县坑仔口镇人民政府 70 150825

6 永春县桂洋镇人民政府 73 164925

7 永春县锦斗镇人民政府 55 149895

8 永春县呈祥乡人民政府 60 142475

9 永春县苏坑镇人民政府 73 164925

10 永春县蓬壶镇人民政府 97 19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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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永春县达埔镇人民政府 114 212285

12 永春县石鼓镇人民政府 72 164925

13 永春县五里街镇人民政府 62 150275

14 永春县吾峰镇人民政府 67 159915

15 永春县介福乡人民政府 56 139135

16 永春县桃城镇人民政府 87 186275

17 永春县东平镇人民政府 72 158625

18 永春县东关镇人民政府 63 156575

19 永春县湖洋镇人民政府 54 137465

20 永春县外山乡人民政府 60 142475

21 永春县岵山镇人民政府 50 134125

22 永春县仙夹镇人民政府 72 158625

23 永春县坑仔口镇森林防火协会 70 280650

24 永春县湖冬森林防火中心 97 331600

25 永春县蓬壶清忠森林防火服务中心 70 280650

26 永春县岵塘森林防火服务中心 70 280650

27 福建永春平铭应急救援有限公司 82 297600

合计 2008 5078120

2.产出质量方面：指标分值 10，得分 10分

根据评价小组的现场勘察、调研访谈以及基础资料的综合研

判，本项目采购的 2412 台（套）应急装备均完全符合相关标准。

（指标分值 10，得分 10分）

3.产出时效方面：指标分值 8，得分 4.22分

本项目依据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关于《泉州市永春县自然灾害

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请示（永应急

〔2024〕26 号）文件要求，计划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竣

工验收工作。然而，本项目实际产出效率较低，除 1 批包 1 采购

的应急装备按期完成验收外，其余部分均未按期完成。（指标分

值 8，得分 4.22分）

项目验收情况统计表

采购批

次
项目名称 中标价（元）

价格占比

（%）
到货时间 验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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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包 1 森林防灭火物资器材 3399200 35.72 2024.11.27 2024.11.29

1批包 2 防汛抗旱物资 1255520 13.19 2024.12.6 2024.12.9

1批包 3 应急车辆采购 1170000 12.29 2024.12.10 2024.12.11

2批

应急救援综合保障、

自然灾害救援设备等

采购项目

3692510 38.8 2025.3.25 2025.3.26

4.产出成本方面：指标分值 8，得分 8分

本项目预算总投资为 989.697万元，签订合同金额 979.74万

元，支付招投标专家评审费：0.7 万元。成本节约率为 0.94%>0，

且未对项目开展造成不良影响。（指标分值 8，得分 8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指标分值 26，得分 26分

1.社会效益方面：指标分值 12，得分 12分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充实了县应急装备力量，从而为基层应

急响应、先期处置、减少灾害损失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24 年，

永春县遭遇并有效应对 7个暴雨、14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和 2个台

风影响，处置森林火情 21 起，无因灾死亡人员；2025 年以来全

县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森林火情 53起，较好防御了 3个暴

雨过程、9 个强对流天气过程和 3 个台风（蝴蝶、丹娜丝、韦

帕），未造成大的灾害和损失，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平

稳。在调查问卷统计表中对“提升应急响应能力”肯定答复 97.02

≥95%，对“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肯定答复 96.43≥95%。（指标

分值 12，得分 12分）

2.可持续影响方面：指标分值 8，得分 8分

项目单位已制定《永春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管理暂行

办法》，该管理办法具有可操作性，制度执行有效；此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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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还建立了应急救灾的长效机制，搭建了应急指挥平台，并不

断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具备可持续性。（指标分值 8，得分 8分）

3.满意度方面：指标分值 6，得分 6分

本项目共收到利益相关方满意度有效调查问卷 168 份。其中，

有 143 份对本项目实施结果总体评价为“满意”，占比 85.12%，

有 25 份对本项目实施结果总体评价为“基本满意”，占比

14.88%，经换算总体满意度为 92.56%>90%。（指标分值 6，得分 6

分）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仓库租赁合同期限超过建设周期，资金使用存在风险

项目资金拨付工作按照既定审批程序稳步推进的，不过在执

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合同费用未被纳入预算规划的情况。以 

2024 年 10 月签订的应急物资仓库租赁合同为例，该合同金额为 

19.26 万元，租赁期限长达 3 年，这一时长超出了当前项目的建

设周期。而且，此项费用在最初的项目预算编制中并未被考虑进

去，从费用性质来看，超出建设周期的租赁费用，更偏向于日常

管理方面的支出。这种情况会引发在分配和使用上出现不合理的

潜在风险。

2.采购周期过长，延长项目实施进度

第 1 批采购项目中，包 4无人机（灭火无人机）因两次有效

投标人不足三家废标后，截至 2025 年 5 月，项目单位既未按规

定重新招标，也未采用其他合规采购方式，亦未声明终止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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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采购项目长期停滞。这不仅耽误项目进度，还可能影响基层

防灾应急工作的时效性。

项目分批采购，且两批采购在招投标过程中均出现采购更正

情况。采购更正不仅增加了采购流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还进

一步拉长了采购时间。频繁的更正使得供应商需要不断调整投标

方案，增加了他们的参与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能导致部分优质供

应商因不堪其扰而放弃投标，影响采购质量。同时，采购时间的

延长使得基层防灾装备不能及时到位，无法在灾害来临前形成有

效的防御和应对体系，给基层防灾工作带来极大的隐患。

3.个别应急救援装备管理存隐患，影响应急响应效率

应急装备物资发放至各救援队伍后，大部分单位都能按照《永

春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装备管理暂行办法》做好装备的安装、

调试、使用等工作。然而，个别单位存在明显的管理疏漏，应急

物资未按规范开箱验收，部分物资仍处于原包装状态，同时也未

进行分类整理，杂乱堆放在仓库角落，不仅无法快速清点物资数

量、核查物资完好度，还可能因存放不当造成装备损坏、零部件

丢失，严重影响应急响应效率，埋下安全隐患。

4.绩效目标未调整，指标设置模糊

本项目设置有绩效目标申报表，但绩效目标的设置没有严格

按照《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泉委办发〔2019〕42

号）中规定的设置要求进行，后期预算建设内容调整时，绩效目

标未同步调整，且时效指标设置存在偏差。如：要求完成装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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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间小于等于 6 个月，但缺乏明确起止时间界定，表述模糊，

无法作为有效考核标准。这使得绩效评估缺乏准确依据，难以判

断项目实际执行情况是否达标。其主要原因是，相关人员对预算

绩效管理工作不太熟悉，绩效目标设置要点把握不太准确。

六、有关建议

1.规范预算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建议严格规范预算管理，依据项目文件规定，明确项目总投

资构成及各项费用归属。项目单位应以《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福建省泉州市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基层防灾项目初

步设计的复函》（泉发改审〔2024〕23号）为核心纲领，细化项

目总投资构成，清晰划分工程费用（包括县级与乡级队伍装备投

资）与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建设单位管理费）的范畴。

项目单位应组织财务和业务人员及时梳理并区分建设期仓库

租赁费与日常管理仓库租赁费，及时回收超付的建设期管理费和

停止拨付日常管理的费用，确保项目资金与日常管理费用在财务

账目上清晰区分，杜绝项目预算资金被不合理占用。

2.梳理采购流程，做好后续采购工作

针对第 1 批采购项目中，4 包无人机（灭火无人机）因两次

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宣告废标，项目单位应根据实际需求，及时

发布终止招标声明。

在后续采购工作中，项目单位需全面梳理过往采购流程中暴

露出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严格遵循招投标制度，确保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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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环节都合法合规、严谨有序。

对于复杂项目，采购前置工作至关重要且需做足做实。通过

行业调研、供应商访谈、历史数据分析等方式，了解目标物资的

市场供应情况、合格供应商数量、技术参数标准等，同时，在采

购文件发布前，组织技术专家、法务人员、基层用户代表对文件

内容进行联合审核，确保采购需求清晰、评标标准合理、合同条

款合规，避免因文件瑕疵引发投标争议。

3.强化应急装备管理，提升应急救援效能

应推动装备管理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型，切实提升

应急物资保障效能。组织乡级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开展专项排查，

详细登记未开箱、未分类物资的种类、数量与状态，明确整改责

任人与完成时限，确保所有物资完成开箱验收、分类归位，并建

立物资管理台账。同时将应急物资管理纳入常态化督导检查范围，

推动各单位形成“规范管理、高效利用”的长效机制。

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政府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知识的学习，从单位领

导到各个业务科室的具体业务人员树立绩效管理的理念，让绩效

管理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政策执行到位，设置项目绩效目

标表指标合理齐全、明确、量化、细化；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有绩

效监控，指依据设置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信息汇

总分析方法，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跟踪管理

和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以确保绩

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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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本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结论所述评价目

的下的项目绩效做出的专业判断，并不涉及评价工作组对该项评

价目的所对应的行为做出任何判断。评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项目主管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因此，评价工作是以项目主管

单位提供的有关项目行为文件、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2.本项目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观察所评价项目现场的外貌，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察看了所有的场地，因检测手段限制、隐蔽性

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价人员的外观观察和项目主管单位提供的

近期资料及向有关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现场状况。

3.本项目绩效评价报告仅供委托人、项目主管单位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评价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本评价报告的使用人。

4.本项目评价范围及采用的资料是由委托单位、项目主管单

位提供的相关信息及资料，委托单位及项目主管单位对其提供资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5.本项目评价结论中涉及的相关资料，由委托单位、项目主

管单位提供，委托单位、项目主管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

法律责任。

6.本项目评价范围仅以委托单位、项目主管单位提供的评价

资料为准，未考虑委托单位、项目主管单位提供资料以外可能存

在的或有行为。

7.本项目评价机构与评价报告中的评价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






































